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應施檢驗兒童椅及凳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草案 

品名 檢驗標準 檢驗方式 
參考貨品 

分類號列 

兒童椅及凳 

(不包含於公共場所

使用、不具剛性框

架、具束縛系統之

椅、凳及兒童便

盆，且限檢驗座面

高度為 38公分以下

之兒童椅及凳，並

於進口報單、包

裝、型錄、產品或

相關交易文件上以

中文或其他語文標

示或宣稱供兒童使

用。) 

CNS 16045 

(107 版) 

驗證登錄(型式試驗模式加符

合型式聲明模式)或型式認可

逐批檢驗 

9401.61.10.00.1A 

9401.61.90.00.4A 

9401.69.10.00.3A 

9401.69.90.00.6A 

9401.71.00.00.1D 

9401.79.00.00.3D 

9401.80.00.00.0F 

其他檢驗規定： 

一、表列商品自110年12月1日起實施進口及國內產製商品檢驗，檢驗方式為驗證登錄（型式試

驗模式加符合型式聲明模式）或型式認可逐批檢驗雙軌並行，驗證登錄符合性評鑑程序模

式依「商品驗證登錄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自公告日起，本局即可受理表列商品申請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作業，經本局審查符合者將

核發證書，證書有效期間自發證日起3年(如發證日為110年11月30日以前，則自110年12月

1日起計3年)，表列商品輸入規定代號為C02。 

三、表列商品型式試驗受理地點：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 

四、表列商品型式認可/驗證登錄受理地點：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 

五、逐批檢驗受理地點如下： 

(一)國內產製者或委託產製者：依生產地之轄區別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報驗，必要時得

跨轄區報驗。 

(二)輸入或委託輸入者：依輸入商品到達港埠之轄區別向本局或本局所屬分局報驗，必要

時得跨轄區報驗。 

六、商品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審查期間為14 個工作天，等待補送資料或樣品之時間不計；另

抽測樣品者，於實驗室收樣後加計7個工作天。 

七、表列商品之商品檢驗標識，由報驗義務人自行印製並標示於商品本體。 

八、表列商品檢驗作業所需技術文件、樣品、型式判定原則、試驗項目及型式認可逐批檢驗之

簡化檢驗程序等相關管理規定依本局訂定之「兒童椅及凳商品檢驗作業規定」辦理。 

九、表列商品之檢驗標準以本公告之版次為準，若有增(修)訂版次，則由本局另行訂定實施日



期。 

十、表列商品型式試驗費用：依試驗室收費規定收取。 

十一、表列商品檢驗規費依「商品檢驗規費收費辦法」相關規定計收。 

十二、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僅供參考，表列商品如經財政部關務署或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認定

非歸屬表列參考貨品分類號列，仍應於進入市場前完成檢驗程序。 

十三、表列商品具複合功能或多功能產品，屬應施檢驗範圍者，須符合相關檢驗規定，其附有

列屬應施檢驗範圍之配件者，該配件應符合相關檢驗規定。 

 


